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45號

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耕宇

自訴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被      告  劉昱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何曜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背信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自

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第一審刑事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自訴及上訴意旨略以：

　㈠自訴意旨略以：

　　被告劉昱新自民國112年3月2日起在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自訴人）仁武店擔任業務人員，負責協助自訴人開發

及拜訪客戶、簽署委託契約、協助處理不動產交易仲介等相

關事宜，為受雇於自訴人而為自訴人處理事務之人，並與自

訴人簽立「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保證書」，同意遵守

「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約定在職期間不得在外從事與

自訴人競業之行為。然被告於112年9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

聯繫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店業務員郭韋宏，詢問其負責一間

位於高雄市民權二路之專任委託物件（下稱系爭物件），並

向郭韋宏表示同業人員有對系爭物件感興趣的買方，惟因系

爭物件已由屋主與自訴人簽署專任委託書，目前僅能透過自

訴人仲介銷售，若郭韋宏能使系爭物件從專任委託改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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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讓同業友人仲介成交可算分紅等語，而為此違背前開

員工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自訴人依專任委託契約獲得居

間報酬之利益，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42條1項之背信罪嫌。

　㈡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固非無見。然被告已坦承其有向郭韋宏

勸誘將系爭物件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日後成交再來計

算分紅等情不諱。而專任委託本得以排除其他仲介業者銷售

系爭物件之機會，使自訴人得以獲得服務報酬，故被告所為

　　顯已破壞自訴人專屬服務之權利及賺取居間仲介報酬之機會

　　，致自訴人受有損失甚明。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未洽，爰請

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二、自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上開犯嫌，係以自訴人提出之信義企

業集團人事資料卡（含被告劉昱新簽署之員工保證書）、被

告與證人郭韋宏（即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店業務員）之LINE

對話紀錄截圖、系爭物件屋主與自訴人間之專任委託書、郭

韋宏與被告二人於112年9月19日接受自訴人法制室人員訪談

之訪談紀錄各1份、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被告曾受不動

產所有權人一般委託之案件委託書、信義房託書内容更改/

更新契約附表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背信

犯行，辯稱：如果郭韋宏同意我的提議，郭韋宏需要跟他服

務的屋主協商，將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契約，並取得郭韋

宏的店主管同意才能更改，我沒有更改的權限等語。辯護人

則以：被告並無權限為自訴人處理系爭物件變更為一般委託

之外部法律關係，其本案所為僅屬違反其與自訴人間之內部

法律關係，而屬民事債務不履行糾紛，不構成刑法背信罪；

郭韋宏並未因被告之提議將系爭物件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

託，縱認被告所為屬於教唆行為，亦應屬被教唆者未產生犯

罪決意之失敗教唆，而非現行刑法處罰之行為等語。

三、相關法律規定之說明：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犯

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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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

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如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證

據；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自訴程序中，除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起訴審查機制、同

條第3、4項以裁定駁回起訴效力，自訴程序已分別有同法第

326條第3、4項及第33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關於

同法第161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於自訴

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

決議參照）。

　㈡按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

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

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

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342條定有明

文。因此，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背信行

為之認識及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客觀上則

必須足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至於該罪構成要件

中所謂「違背其任務」，則係指違背他人委任其處理事務應

盡之義務（民法第535條），內涵誠實信用之原則，積極之

作為與消極之不作為，均包括在內，是否違背其任務，應依

法律之規定或契約之內容，依客觀事實，本於誠實信用原

則，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

四、經查：

　㈠被告自112年3月2日起在自訴人仁武店擔任業務人員，負責

協助自訴人開發及拜訪客戶、簽署委託契約、協助處理不動

產交易仲介等相關事宜，為受雇於自訴人而為自訴人處理事

務之人，並與自訴人簽立「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保證

書」，同意遵守「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約定在職期間

不得在外從事與公司競業之行為，然被告於112年9月11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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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軟體LINE聯繫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業務員郭韋宏，詢問

其負責之系爭物件，並向郭韋宏表示同業有對系爭物件感興

趣之買方，惟因系爭物件已由屋主與自訴人簽署專任委託

書，現僅能透過自訴人仲介銷售，若郭韋宏能將系爭物件從

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讓同業友人仲介成交可算分紅等

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自訴人提出之前揭書物證在卷可

佐，而堪認定上情。惟被告前揭所為，是否該當刑法第342

條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並非全然無疑。

　㈡按一般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可分為「一般委託」與「專任

委託」二種。前者僅授與居間人普通報告或媒介權限，委託

人仍保留親自或委請他人買賣之權限，居間人必須較委託人

或其他受託人更早完成居間事務，始可請求報酬。而專任委

託居間人則獲得獨占性授權，於委託期間，僅居間人有權進

行相關仲介事務。查本案系爭物件之陳姓屋主於112年9月7

日與自訴人簽約（受委託人為自訴人，承辦人為郭韋宏），

將系爭物件以「專任委託」方式，委託自訴人為系爭物件之

買賣仲介，並簽訂「信義房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雙方

約定之委託期間為「112年9月7日至113年9月30日」，並約

定「非經甲乙雙方（按：指系爭物件屋主及自訴人雙方）以

『買賣委託書內容更改/更新契約附表』書面變更，任何一

方不得主張變更或終止本契約」及「㈠在委託期間內，甲方

自行將標的物出售或另委託第三者居間仲介者，以委託總價

4%計收違約金；㈡在委託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與甲方成交

之買方係乙方曾仲介或帶看之客戶（含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

親屬）且查證屬實者，以委託總價4%計收違約金；㈢甲方在

委託期間內片面終止委託關係者，給付乙方委託總價2%計收

之違約金；但在片面終止後二個月內，與甲方成交之買方係

乙方曾仲介或帶看之客戶（含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且

查證屬實者，則必須再給付乙方委託總價2%計收之違約金」

等條款（分別約定在第柒條、第伍條第八項第㈠、㈡、㈢

點），此有上開專任委託書影本1份在卷可憑（見原審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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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審自字第11號卷第27至32頁）。由此可知，委託契約之雙

方如欲將上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必須經過屋

主及自訴人雙方同意，始得為之。因此本案被告於得知其他

同業之客戶對系爭物件感興趣，而將此消息通知仲介銷售系

爭物件之承辦人郭韋宏，並提議本案可由「專任委託」改為

「一般委託」時，自訴人仍有權評估是否更改；如果雙方均

同意更改，亦可協商如何更改，以利房屋銷售，並使雙方之

利益最大化。又即使在自訴人同意變更前，屋主違反上開專

任委託契約，擅自委託第三者居間仲介買賣，自訴人可依約

向屋主收取違約金。因此被告向本案系爭物件承辦人通報前

開消息，並建議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之行為，

客觀上尚不足以影響自訴人之專任委託地位，進而對自訴人

造成損害。

　㈢又依證人郭韋宏之證述（見原審112年度審自字第11號卷第3

3頁之訪談記錄）可知，對系爭物件感興趣者，乃其他同業

之客戶，且該客戶自始至終未出現在系爭物件交易中，因此

似可認為該客戶無意直接委託自訴人居間買賣，因此就自訴

人而言，該客戶是否為自訴人未來可期待之利益？並非無

疑。此外，也無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有意阻撓上開客戶委託自

訴人仲介；或被告有教唆承辦人郭韋宏在不經自訴人同意的

情況下，擅自將本案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又

或者以其他欺瞞自訴人之方式，使自訴人陷於錯誤，將本案

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更非自訴人彼時已有購

買系爭物件意願之客戶，被告知情而故意從中破壞，欲使其

他同業搶先成交。因此，實難僅以被告因得知消息後，向承

辦人做出上開建議，即認其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取得不

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從而自訴人所持之前

　　開論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

　　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自訴人所起訴之犯行，即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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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　

五、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而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自訴人猶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

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王以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月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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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45號
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耕宇
自訴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被      告  劉昱新




選任辯護人  何曜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背信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自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第一審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自訴及上訴意旨略以：
　㈠自訴意旨略以：
　　被告劉昱新自民國112年3月2日起在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訴人）仁武店擔任業務人員，負責協助自訴人開發及拜訪客戶、簽署委託契約、協助處理不動產交易仲介等相關事宜，為受雇於自訴人而為自訴人處理事務之人，並與自訴人簽立「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保證書」，同意遵守「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約定在職期間不得在外從事與自訴人競業之行為。然被告於112年9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店業務員郭韋宏，詢問其負責一間位於高雄市民權二路之專任委託物件（下稱系爭物件），並向郭韋宏表示同業人員有對系爭物件感興趣的買方，惟因系爭物件已由屋主與自訴人簽署專任委託書，目前僅能透過自訴人仲介銷售，若郭韋宏能使系爭物件從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讓同業友人仲介成交可算分紅等語，而為此違背前開員工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自訴人依專任委託契約獲得居間報酬之利益，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42條1項之背信罪嫌。
　㈡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固非無見。然被告已坦承其有向郭韋宏勸誘將系爭物件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日後成交再來計算分紅等情不諱。而專任委託本得以排除其他仲介業者銷售系爭物件之機會，使自訴人得以獲得服務報酬，故被告所為
　　顯已破壞自訴人專屬服務之權利及賺取居間仲介報酬之機會
　　，致自訴人受有損失甚明。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未洽，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二、自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上開犯嫌，係以自訴人提出之信義企業集團人事資料卡（含被告劉昱新簽署之員工保證書）、被告與證人郭韋宏（即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店業務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系爭物件屋主與自訴人間之專任委託書、郭韋宏與被告二人於112年9月19日接受自訴人法制室人員訪談之訪談紀錄各1份、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被告曾受不動產所有權人一般委託之案件委託書、信義房託書内容更改/更新契約附表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背信犯行，辯稱：如果郭韋宏同意我的提議，郭韋宏需要跟他服務的屋主協商，將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契約，並取得郭韋宏的店主管同意才能更改，我沒有更改的權限等語。辯護人則以：被告並無權限為自訴人處理系爭物件變更為一般委託之外部法律關係，其本案所為僅屬違反其與自訴人間之內部法律關係，而屬民事債務不履行糾紛，不構成刑法背信罪；郭韋宏並未因被告之提議將系爭物件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縱認被告所為屬於教唆行為，亦應屬被教唆者未產生犯罪決意之失敗教唆，而非現行刑法處罰之行為等語。
三、相關法律規定之說明：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如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證據；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自訴程序中，除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起訴審查機制、同條第3、4項以裁定駁回起訴效力，自訴程序已分別有同法第326條第3、4項及第33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關於同法第161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㈡按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342條定有明文。因此，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背信行為之認識及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客觀上則必須足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至於該罪構成要件中所謂「違背其任務」，則係指違背他人委任其處理事務應盡之義務（民法第535條），內涵誠實信用之原則，積極之作為與消極之不作為，均包括在內，是否違背其任務，應依法律之規定或契約之內容，依客觀事實，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
四、經查：
　㈠被告自112年3月2日起在自訴人仁武店擔任業務人員，負責協助自訴人開發及拜訪客戶、簽署委託契約、協助處理不動產交易仲介等相關事宜，為受雇於自訴人而為自訴人處理事務之人，並與自訴人簽立「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保證書」，同意遵守「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約定在職期間不得在外從事與公司競業之行為，然被告於112年9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業務員郭韋宏，詢問其負責之系爭物件，並向郭韋宏表示同業有對系爭物件感興趣之買方，惟因系爭物件已由屋主與自訴人簽署專任委託書，現僅能透過自訴人仲介銷售，若郭韋宏能將系爭物件從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讓同業友人仲介成交可算分紅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自訴人提出之前揭書物證在卷可佐，而堪認定上情。惟被告前揭所為，是否該當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並非全然無疑。
　㈡按一般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可分為「一般委託」與「專任委託」二種。前者僅授與居間人普通報告或媒介權限，委託人仍保留親自或委請他人買賣之權限，居間人必須較委託人或其他受託人更早完成居間事務，始可請求報酬。而專任委託居間人則獲得獨占性授權，於委託期間，僅居間人有權進行相關仲介事務。查本案系爭物件之陳姓屋主於112年9月7日與自訴人簽約（受委託人為自訴人，承辦人為郭韋宏），將系爭物件以「專任委託」方式，委託自訴人為系爭物件之買賣仲介，並簽訂「信義房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雙方約定之委託期間為「112年9月7日至113年9月30日」，並約定「非經甲乙雙方（按：指系爭物件屋主及自訴人雙方）以『買賣委託書內容更改/更新契約附表』書面變更，任何一方不得主張變更或終止本契約」及「㈠在委託期間內，甲方自行將標的物出售或另委託第三者居間仲介者，以委託總價4%計收違約金；㈡在委託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與甲方成交之買方係乙方曾仲介或帶看之客戶（含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且查證屬實者，以委託總價4%計收違約金；㈢甲方在委託期間內片面終止委託關係者，給付乙方委託總價2%計收之違約金；但在片面終止後二個月內，與甲方成交之買方係乙方曾仲介或帶看之客戶（含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且查證屬實者，則必須再給付乙方委託總價2%計收之違約金」等條款（分別約定在第柒條、第伍條第八項第㈠、㈡、㈢點），此有上開專任委託書影本1份在卷可憑（見原審112年度審自字第11號卷第27至32頁）。由此可知，委託契約之雙方如欲將上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必須經過屋主及自訴人雙方同意，始得為之。因此本案被告於得知其他同業之客戶對系爭物件感興趣，而將此消息通知仲介銷售系爭物件之承辦人郭韋宏，並提議本案可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時，自訴人仍有權評估是否更改；如果雙方均同意更改，亦可協商如何更改，以利房屋銷售，並使雙方之利益最大化。又即使在自訴人同意變更前，屋主違反上開專任委託契約，擅自委託第三者居間仲介買賣，自訴人可依約向屋主收取違約金。因此被告向本案系爭物件承辦人通報前開消息，並建議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之行為，客觀上尚不足以影響自訴人之專任委託地位，進而對自訴人造成損害。
　㈢又依證人郭韋宏之證述（見原審112年度審自字第11號卷第33頁之訪談記錄）可知，對系爭物件感興趣者，乃其他同業之客戶，且該客戶自始至終未出現在系爭物件交易中，因此似可認為該客戶無意直接委託自訴人居間買賣，因此就自訴人而言，該客戶是否為自訴人未來可期待之利益？並非無疑。此外，也無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有意阻撓上開客戶委託自訴人仲介；或被告有教唆承辦人郭韋宏在不經自訴人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將本案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又或者以其他欺瞞自訴人之方式，使自訴人陷於錯誤，將本案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更非自訴人彼時已有購買系爭物件意願之客戶，被告知情而故意從中破壞，欲使其他同業搶先成交。因此，實難僅以被告因得知消息後，向承辦人做出上開建議，即認其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從而自訴人所持之前
　　開論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
　　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自訴人所起訴之犯行，即屬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　
五、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自訴人猶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王以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月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45號

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耕宇

自訴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被      告  劉昱新





選任辯護人  何曜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背信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自

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第一審刑事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自訴及上訴意旨略以：

　㈠自訴意旨略以：

　　被告劉昱新自民國112年3月2日起在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自訴人）仁武店擔任業務人員，負責協助自訴人開發

    及拜訪客戶、簽署委託契約、協助處理不動產交易仲介等相

    關事宜，為受雇於自訴人而為自訴人處理事務之人，並與自

    訴人簽立「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保證書」，同意遵守

    「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約定在職期間不得在外從事與

    自訴人競業之行為。然被告於112年9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

    聯繫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店業務員郭韋宏，詢問其負責一間

    位於高雄市民權二路之專任委託物件（下稱系爭物件），並

    向郭韋宏表示同業人員有對系爭物件感興趣的買方，惟因系

    爭物件已由屋主與自訴人簽署專任委託書，目前僅能透過自

    訴人仲介銷售，若郭韋宏能使系爭物件從專任委託改為一般

    委託，讓同業友人仲介成交可算分紅等語，而為此違背前開

    員工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自訴人依專任委託契約獲得居

    間報酬之利益，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42條1項之背信罪嫌。

　㈡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固非無見。然被告已坦承其有向郭韋宏

    勸誘將系爭物件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日後成交再來計

    算分紅等情不諱。而專任委託本得以排除其他仲介業者銷售

    系爭物件之機會，使自訴人得以獲得服務報酬，故被告所為

　　顯已破壞自訴人專屬服務之權利及賺取居間仲介報酬之機會

　　，致自訴人受有損失甚明。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未洽，爰請

    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二、自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上開犯嫌，係以自訴人提出之信義企

    業集團人事資料卡（含被告劉昱新簽署之員工保證書）、被

    告與證人郭韋宏（即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店業務員）之LINE

    對話紀錄截圖、系爭物件屋主與自訴人間之專任委託書、郭

    韋宏與被告二人於112年9月19日接受自訴人法制室人員訪談

    之訪談紀錄各1份、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被告曾受不動

    產所有權人一般委託之案件委託書、信義房託書内容更改/

    更新契約附表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背信

    犯行，辯稱：如果郭韋宏同意我的提議，郭韋宏需要跟他服

    務的屋主協商，將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契約，並取得郭韋

    宏的店主管同意才能更改，我沒有更改的權限等語。辯護人

    則以：被告並無權限為自訴人處理系爭物件變更為一般委託

    之外部法律關係，其本案所為僅屬違反其與自訴人間之內部

    法律關係，而屬民事債務不履行糾紛，不構成刑法背信罪；

    郭韋宏並未因被告之提議將系爭物件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

    託，縱認被告所為屬於教唆行為，亦應屬被教唆者未產生犯

    罪決意之失敗教唆，而非現行刑法處罰之行為等語。

三、相關法律規定之說明：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犯

    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

    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如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

    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證

    據；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自訴程序中，除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起訴審查機制、同

    條第3、4項以裁定駁回起訴效力，自訴程序已分別有同法第

    326條第3、4項及第33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關於

    同法第161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於自訴

    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

    決議參照）。

　㈡按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

    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

    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

    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342條定有明文

    。因此，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背信行為

    之認識及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客觀上則必

    須足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至於該罪構成要件中

    所謂「違背其任務」，則係指違背他人委任其處理事務應盡

    之義務（民法第535條），內涵誠實信用之原則，積極之作

    為與消極之不作為，均包括在內，是否違背其任務，應依法

    律之規定或契約之內容，依客觀事實，本於誠實信用原則，

    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

四、經查：

　㈠被告自112年3月2日起在自訴人仁武店擔任業務人員，負責協

    助自訴人開發及拜訪客戶、簽署委託契約、協助處理不動產

    交易仲介等相關事宜，為受雇於自訴人而為自訴人處理事務

    之人，並與自訴人簽立「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保證書

    」，同意遵守「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約定在職期間不

    得在外從事與公司競業之行為，然被告於112年9月11日以通

    訊軟體LINE聯繫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業務員郭韋宏，詢問其

    負責之系爭物件，並向郭韋宏表示同業有對系爭物件感興趣

    之買方，惟因系爭物件已由屋主與自訴人簽署專任委託書，

    現僅能透過自訴人仲介銷售，若郭韋宏能將系爭物件從專任

    委託改為一般委託，讓同業友人仲介成交可算分紅等情，為

    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自訴人提出之前揭書物證在卷可佐，而

    堪認定上情。惟被告前揭所為，是否該當刑法第342條背信

    罪之構成要件？並非全然無疑。

　㈡按一般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可分為「一般委託」與「專任

    委託」二種。前者僅授與居間人普通報告或媒介權限，委託

    人仍保留親自或委請他人買賣之權限，居間人必須較委託人

    或其他受託人更早完成居間事務，始可請求報酬。而專任委

    託居間人則獲得獨占性授權，於委託期間，僅居間人有權進

    行相關仲介事務。查本案系爭物件之陳姓屋主於112年9月7

    日與自訴人簽約（受委託人為自訴人，承辦人為郭韋宏），

    將系爭物件以「專任委託」方式，委託自訴人為系爭物件之

    買賣仲介，並簽訂「信義房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雙方

    約定之委託期間為「112年9月7日至113年9月30日」，並約

    定「非經甲乙雙方（按：指系爭物件屋主及自訴人雙方）以

    『買賣委託書內容更改/更新契約附表』書面變更，任何一方

    不得主張變更或終止本契約」及「㈠在委託期間內，甲方自

    行將標的物出售或另委託第三者居間仲介者，以委託總價4%

    計收違約金；㈡在委託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與甲方成交之

    買方係乙方曾仲介或帶看之客戶（含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

    屬）且查證屬實者，以委託總價4%計收違約金；㈢甲方在委

    託期間內片面終止委託關係者，給付乙方委託總價2%計收之

    違約金；但在片面終止後二個月內，與甲方成交之買方係乙

    方曾仲介或帶看之客戶（含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且查

    證屬實者，則必須再給付乙方委託總價2%計收之違約金」等

    條款（分別約定在第柒條、第伍條第八項第㈠、㈡、㈢點），

    此有上開專任委託書影本1份在卷可憑（見原審112年度審自

    字第11號卷第27至32頁）。由此可知，委託契約之雙方如欲

    將上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必須經過屋主及自

    訴人雙方同意，始得為之。因此本案被告於得知其他同業之

    客戶對系爭物件感興趣，而將此消息通知仲介銷售系爭物件

    之承辦人郭韋宏，並提議本案可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

    委託」時，自訴人仍有權評估是否更改；如果雙方均同意更

    改，亦可協商如何更改，以利房屋銷售，並使雙方之利益最

    大化。又即使在自訴人同意變更前，屋主違反上開專任委託

    契約，擅自委託第三者居間仲介買賣，自訴人可依約向屋主

    收取違約金。因此被告向本案系爭物件承辦人通報前開消息

    ，並建議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之行為，客觀上

    尚不足以影響自訴人之專任委託地位，進而對自訴人造成損

    害。

　㈢又依證人郭韋宏之證述（見原審112年度審自字第11號卷第33

    頁之訪談記錄）可知，對系爭物件感興趣者，乃其他同業之

    客戶，且該客戶自始至終未出現在系爭物件交易中，因此似

    可認為該客戶無意直接委託自訴人居間買賣，因此就自訴人

    而言，該客戶是否為自訴人未來可期待之利益？並非無疑。

    此外，也無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有意阻撓上開客戶委託自訴人

    仲介；或被告有教唆承辦人郭韋宏在不經自訴人同意的情況

    下，擅自將本案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又或者

    以其他欺瞞自訴人之方式，使自訴人陷於錯誤，將本案之「

    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更非自訴人彼時已有購買系

    爭物件意願之客戶，被告知情而故意從中破壞，欲使其他同

    業搶先成交。因此，實難僅以被告因得知消息後，向承辦人

    做出上開建議，即認其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取得不法利

    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從而自訴人所持之前

　　開論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

　　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自訴人所起訴之犯行，即屬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　

五、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而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自訴人猶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

    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王以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月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45號

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耕宇

自訴代理人  楊政達律師

被      告  劉昱新





選任辯護人  何曜男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背信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自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9日第一審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自訴及上訴意旨略以：

　㈠自訴意旨略以：

　　被告劉昱新自民國112年3月2日起在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自訴人）仁武店擔任業務人員，負責協助自訴人開發及拜訪客戶、簽署委託契約、協助處理不動產交易仲介等相關事宜，為受雇於自訴人而為自訴人處理事務之人，並與自訴人簽立「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保證書」，同意遵守「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約定在職期間不得在外從事與自訴人競業之行為。然被告於112年9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店業務員郭韋宏，詢問其負責一間位於高雄市民權二路之專任委託物件（下稱系爭物件），並向郭韋宏表示同業人員有對系爭物件感興趣的買方，惟因系爭物件已由屋主與自訴人簽署專任委託書，目前僅能透過自訴人仲介銷售，若郭韋宏能使系爭物件從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讓同業友人仲介成交可算分紅等語，而為此違背前開員工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自訴人依專任委託契約獲得居間報酬之利益，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42條1項之背信罪嫌。

　㈡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判決被告無罪，固非無見。然被告已坦承其有向郭韋宏勸誘將系爭物件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日後成交再來計算分紅等情不諱。而專任委託本得以排除其他仲介業者銷售系爭物件之機會，使自訴人得以獲得服務報酬，故被告所為

　　顯已破壞自訴人專屬服務之權利及賺取居間仲介報酬之機會

　　，致自訴人受有損失甚明。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未洽，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二、自訴意旨認為被告涉有上開犯嫌，係以自訴人提出之信義企業集團人事資料卡（含被告劉昱新簽署之員工保證書）、被告與證人郭韋宏（即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店業務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系爭物件屋主與自訴人間之專任委託書、郭韋宏與被告二人於112年9月19日接受自訴人法制室人員訪談之訪談紀錄各1份、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被告曾受不動產所有權人一般委託之案件委託書、信義房託書内容更改/更新契約附表等件，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背信犯行，辯稱：如果郭韋宏同意我的提議，郭韋宏需要跟他服務的屋主協商，將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契約，並取得郭韋宏的店主管同意才能更改，我沒有更改的權限等語。辯護人則以：被告並無權限為自訴人處理系爭物件變更為一般委託之外部法律關係，其本案所為僅屬違反其與自訴人間之內部法律關係，而屬民事債務不履行糾紛，不構成刑法背信罪；郭韋宏並未因被告之提議將系爭物件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縱認被告所為屬於教唆行為，亦應屬被教唆者未產生犯罪決意之失敗教唆，而非現行刑法處罰之行為等語。

三、相關法律規定之說明：

　㈠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方法；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如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證據；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自訴程序中，除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起訴審查機制、同條第3、4項以裁定駁回起訴效力，自訴程序已分別有同法第326條第3、4項及第33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關於同法第161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

　㈡按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342條定有明文。因此，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背信行為之認識及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客觀上則必須足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至於該罪構成要件中所謂「違背其任務」，則係指違背他人委任其處理事務應盡之義務（民法第535條），內涵誠實信用之原則，積極之作為與消極之不作為，均包括在內，是否違背其任務，應依法律之規定或契約之內容，依客觀事實，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

四、經查：

　㈠被告自112年3月2日起在自訴人仁武店擔任業務人員，負責協助自訴人開發及拜訪客戶、簽署委託契約、協助處理不動產交易仲介等相關事宜，為受雇於自訴人而為自訴人處理事務之人，並與自訴人簽立「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員工保證書」，同意遵守「信義房屋員工工作規則」，約定在職期間不得在外從事與公司競業之行為，然被告於112年9月11日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自訴人之灣區捷運站業務員郭韋宏，詢問其負責之系爭物件，並向郭韋宏表示同業有對系爭物件感興趣之買方，惟因系爭物件已由屋主與自訴人簽署專任委託書，現僅能透過自訴人仲介銷售，若郭韋宏能將系爭物件從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讓同業友人仲介成交可算分紅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自訴人提出之前揭書物證在卷可佐，而堪認定上情。惟被告前揭所為，是否該當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構成要件？並非全然無疑。

　㈡按一般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可分為「一般委託」與「專任委託」二種。前者僅授與居間人普通報告或媒介權限，委託人仍保留親自或委請他人買賣之權限，居間人必須較委託人或其他受託人更早完成居間事務，始可請求報酬。而專任委託居間人則獲得獨占性授權，於委託期間，僅居間人有權進行相關仲介事務。查本案系爭物件之陳姓屋主於112年9月7日與自訴人簽約（受委託人為自訴人，承辦人為郭韋宏），將系爭物件以「專任委託」方式，委託自訴人為系爭物件之買賣仲介，並簽訂「信義房屋買賣仲介專任委託書」。雙方約定之委託期間為「112年9月7日至113年9月30日」，並約定「非經甲乙雙方（按：指系爭物件屋主及自訴人雙方）以『買賣委託書內容更改/更新契約附表』書面變更，任何一方不得主張變更或終止本契約」及「㈠在委託期間內，甲方自行將標的物出售或另委託第三者居間仲介者，以委託總價4%計收違約金；㈡在委託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與甲方成交之買方係乙方曾仲介或帶看之客戶（含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且查證屬實者，以委託總價4%計收違約金；㈢甲方在委託期間內片面終止委託關係者，給付乙方委託總價2%計收之違約金；但在片面終止後二個月內，與甲方成交之買方係乙方曾仲介或帶看之客戶（含其配偶及二親等內之親屬）且查證屬實者，則必須再給付乙方委託總價2%計收之違約金」等條款（分別約定在第柒條、第伍條第八項第㈠、㈡、㈢點），此有上開專任委託書影本1份在卷可憑（見原審112年度審自字第11號卷第27至32頁）。由此可知，委託契約之雙方如欲將上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必須經過屋主及自訴人雙方同意，始得為之。因此本案被告於得知其他同業之客戶對系爭物件感興趣，而將此消息通知仲介銷售系爭物件之承辦人郭韋宏，並提議本案可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時，自訴人仍有權評估是否更改；如果雙方均同意更改，亦可協商如何更改，以利房屋銷售，並使雙方之利益最大化。又即使在自訴人同意變更前，屋主違反上開專任委託契約，擅自委託第三者居間仲介買賣，自訴人可依約向屋主收取違約金。因此被告向本案系爭物件承辦人通報前開消息，並建議由「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之行為，客觀上尚不足以影響自訴人之專任委託地位，進而對自訴人造成損害。

　㈢又依證人郭韋宏之證述（見原審112年度審自字第11號卷第33頁之訪談記錄）可知，對系爭物件感興趣者，乃其他同業之客戶，且該客戶自始至終未出現在系爭物件交易中，因此似可認為該客戶無意直接委託自訴人居間買賣，因此就自訴人而言，該客戶是否為自訴人未來可期待之利益？並非無疑。此外，也無證據可以證明被告有意阻撓上開客戶委託自訴人仲介；或被告有教唆承辦人郭韋宏在不經自訴人同意的情況下，擅自將本案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又或者以其他欺瞞自訴人之方式，使自訴人陷於錯誤，將本案之「專任委託」改為「一般委託」；更非自訴人彼時已有購買系爭物件意願之客戶，被告知情而故意從中破壞，欲使其他同業搶先成交。因此，實難僅以被告因得知消息後，向承辦人做出上開建議，即認其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從而自訴人所持之前

　　開論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

　　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

　　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自訴人所起訴之犯行，即屬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　

五、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自訴人猶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林青怡

　　　　　　　　　　　　　　　　　　　法　官　王以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黃月瞳　



